附件2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认定或整体迁入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奖补

申报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临汾经济开发区，各有关单位：

    现将省科技厅《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认定或整体迁入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奖补申报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通知要求认真组织推荐，按时上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程序
    （一）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申请表》（附表1），其中2024年度认定或整体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需提供2024、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只提供A107010表、A107012表、A107041表）扫描件。签字盖章后，扫描生成PDF格式文件，文件名称为企业名称，电子版及纸质材料报送至所在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

    （二）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汇总企业申请表，并结合企业最新运营情况进行审查，出具推荐函（含《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名单推荐汇总表》（附表2）及《项目账号信息汇总表》（附表3）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汇总表》（附表4）。将推荐函（加盖公章）纸质件及电子版一同报送至市科技局高新科。

    二、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将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奖补政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及时通知所属区域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填报。各申报企业应对所填报的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所填数据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为准。

（二）认定前一年及认定后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不予奖励；存在科研诚信不端行为的企业不予奖励；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企业不予奖励。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审核职责，严格审核把关，负责核实所属区域企业是否存在以上问题，并结合企业实际运营的最新动态在推荐函中明确提出具体意见。

（三）报送时间。

1.2025年度认定或整体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申请资料于2026年4月30日前报送；

2.2024年度认定或整体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申请资料于2026年5月31日前报送。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市科技局高新科

    联系电话： 0357-2100985

    邮    箱： lf2100985@163.com
    附件：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申请表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名单推荐汇总表

          3.项目账号信息汇总表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汇总表
                            临汾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4月15日
附表1-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申请表（2025年认定样表）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高企证书号码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所属区域
	□太原市      □大同市        □阳泉市       □长治市       □晋城市      □朔州市        □晋中市       □运城市        □忻州市      □临汾市        □吕梁市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长治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行号
	

	获得知识产权
	Ⅰ类
	件
	Ⅱ类
	件

	人力资源情况
	职工总数
	人
	科技人员数
	人

	上年销售收入
	万元
	上年研发投入
	万元

	上年净资产
	万元
	上年利润总额
	万元

	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
	万元

	认定前一年及认定后是否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科研诚信不端行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是     □否

	申请奖励类型
	□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连续两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整体迁入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表格中“上年度”“上年”指2025年。

附表1-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申请表（2024年认定样表）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所属区域
	□太原市      □大同市        □阳泉市       □长治市       □晋城市      □朔州市        □晋中市       □运城市        □忻州市      □临汾市        □吕梁市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长治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行号
	

	202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元

	2025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元

	认定前一年及认定后是否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科研诚信不端行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是     □否

	申请奖励类型
	□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连续两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整体迁入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名单推荐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区)
	推荐意见

	1
	
	
	

	2
	
	
	

	3
	
	
	

	4
	
	
	

	5
	
	
	

	6
	
	
	

	…
	
	
	


 备注：不予推荐的应写明具体原因和理由。
附表3

项目账号信息汇总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拨款资金
	拨款账号
	拨款账号开户行
	开户行行号
	联系

电话

	1
	2025年度高企认定奖励
	
	
	
	
	
	
	

	2
	2024年度高企认定奖励
	
	
	
	
	
	
	

	
	
	
	
	
	
	
	
	

	
	
	
	
	
	
	
	
	


附表4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市、区)
	202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2025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1
	
	
	
	

	2
	
	
	
	

	3
	
	
	
	

	4
	
	
	
	

	5
	
	
	
	

	6
	
	
	
	

	…
	
	
	
	


备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A107012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第51行-九、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数字为准。同时要注意核对A107010表《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表细表》第26行(一)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或27行(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金额。A107010表与A107012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要一致。
